附件1

2026年横琴青少年国际标准拉丁舞队

公开选拔方案

选拔定位

旨在面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及澳门各中小学1-8年级在读学生，公开、公平、公正地遴选具有良好身体素质和国际标准拉丁发展潜力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组建梯队合理的合作区国际标准拉丁舞队，进行系统培养。
二、项目专家考评组

国际标准拉丁舞项目设立独立考评组，由不少于3名专家构成（横琴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代表 + 合作区国际标准拉丁舞队教练团队）。  

三、选拔对象与报名条件

（一）身份条件

合作区及澳门籍各中小学1-8年级在读学生。

（二）基本条件

1.身体健康，无影响舞蹈训练的伤病、肢体缺陷及慢性疾病，运动能力正常。

2.具备拉丁舞基础，能独立完成恰恰、伦巴基础步伐与成套动作。

3.热爱拉丁舞，能吃苦耐劳，服从团队训练安排，具备良好的训练坚持性。

4.遵纪守法，尊敬师长，品行端正，拥有基本的团队协作意识。

5.征得家长或监护人的全力支持，能保证训练时间。

四、选拔时间与地点

（一）时间

3月27日（周五）晚上18:00-21:00

（二）地点

横琴颂琴小学

五、选拔内容与标准
本次选拔总分100分，按形体考察（10%）、拉丁舞基本功组合（30%）、舞蹈展示（40%）、体能测试（20%）四大维度综合考评，所有考生均需具备拉丁舞基础，按统一标准评分排名，择优确定国际标准拉丁舞项目“试训队员”名单，报选拔委员会批准后公示。

（一）形体考察（满分10分）

分数由考评组现场综合评定，重点考察适配拉丁舞的形体条件，无明显影响训练的形体问题即可酌情得分。

1.形体状态（5分）：考官根据考生身体挺拔度、肢体舒展度、核心体态，及是否存在高低肩、脊柱侧弯、O/X型腿等问题现场综合打分。

2.五官状态（5分）：考官根据考生五官端正度、面部舒展度及舞台神态表现力现场综合打分。

（二）拉丁舞基本功组合（满分30分）

所有考生独立完成指定组合，核心考察步伐规范性、节奏匹配度与动作连贯性，为拉丁舞基础核心考核项。

1.恰恰基本功组合（15分）：完成指定四小节时间步、四小节方形步、三小节向后锁步、三小节向前锁步、四小节朗德追步、四小节古巴断步（任意形式）。

（1）动作规范性（5分）：步伐、脚位、身体姿态完全符合恰恰技术要求，无错误得满分；每1处明显错误扣1分，姿态不标准酌情扣0.5—1分。

（2）节奏匹配度（5分）：与恰恰指定音乐卡点精准，步频与节奏高度契合得满分；卡点失误、节奏快慢不均扣1—3分。

（3）动作连贯性（5分）：组合衔接流畅自然，无卡顿、僵硬、停顿得满分；衔接脱节、动作僵硬扣1—3分。

2.伦巴基本功组合（15分）：完成指定四小节时间步、四小节方形步、三小节向后走步、三小节向前走步、四小节库克拉恰、四小节滑门步。

（1）动作规范性（5分）：步伐、胯部律动、身体姿态完全符合伦巴技术要求，无错误得满分；每1处明显错误扣1分，律动不到位酌情扣0.5—1分。

（2）节奏匹配度（5分）：与伦巴指定音乐卡点精准，胯部律动与音乐节奏高度契合得满分；卡点失误、律动与节奏脱节扣1—3分。

（3）动作连贯性（5分）：组合衔接流畅，身体律动自然连贯，无卡顿、僵硬得满分；衔接脱节、律动中断扣1—3分。

（三）舞蹈展示（满分40分）

所有考生必考恰恰、伦巴两支舞蹈，不限组合、不限难度，考生自由发挥，综合考查拉丁舞综合表现能力、风格把控能力与舞台表现力。

1.恰恰展示（20分）

（1）动作完成度（7分）：步伐、技法规范，动作舒展到位，无明显失误、卡顿得满分；动作不到位扣1—2分，每1处明显失误扣1分。

（2）节奏与乐感（6分）：与自选音乐完美契合，卡点精准，能贴合音乐情绪调整动作节奏得满分；卡点失误、乐感较差扣1—3分。

（3）风格与表现力（7分）：精准把握恰恰欢快、利落的核心风格，肢体有张力、面部表情丰富，舞台表现力强得满分；风格把握不准、表现力不足扣1—4分。

2.伦巴展示（20分）

（1）动作完成度（7分）：步伐、技法规范，胯部律动自然，动作柔美连贯得满分；律动不到位扣1—2分，每1处明显失误扣1分。

（2）节奏与乐感（6分）：与自选音乐完美契合，卡点精准，律动与音乐情绪高度融合得满分；卡点失误、律动与节奏脱节扣1—3分。

（3）风格与表现力（7分）：精准把握伦巴柔美、抒情的核心风格，肢体表现力强、神态贴合舞种意境得满分；风格把握不准、表现力不足扣1—4分。

（四）体能测试（满分20分）

结合拉丁舞训练与竞技需求设置考核项目，考查考生核心力量、肢体爆发力与耐力，所有考生现场完成，按年龄组统一标准评分。

1.核心力量：平板支撑（10分）

动作要求：肘关节与肩关节垂直地面，身体呈一条直线，臀部不抬高、腹部不塌陷，双脚并拢，核心全程收紧。

（1）评分标准（6-8岁组）：≥60秒得10分；60—50秒得7分；50—40秒得4分；＜40秒得0分。

（2）评分标准（9-10岁组）：≥90秒得10分；90—70秒得7分；70—60秒得4分；＜60秒得0分。

（3）评分标准（11-14岁组）：≥120秒得10分；120—100秒得7分；100—80秒得4分；＜80秒得0分。

2.腿部能力：靠墙静蹲（10分）

动作要求：背部全程贴墙，双脚与肩同宽，膝盖不超过脚尖，大腿与地面呈90°，上半身直立，双手自然下垂。

（1）评分标准（6-8岁组）：≥90秒得10分；90—75秒得7分；75—60秒得4分；＜60秒得0分。

（2）评分标准（9-10岁组）：≥110秒得10分；110—90秒得7分；90—70秒得4分；＜70秒得0分。

（3）评分标准（11-14岁组）：≥120秒得10分；120—100秒得7分；100—80秒得4分；＜80秒得0分。
六、选拔结果评定

采用“初选+试训”双阶段评定。

（一）初选

专家考评组根据现场测试成绩进行打分，择优确定各项目“试训队员”名单并公示。若同一学生同时入选两个项目的试训名单，则只能选择其中一个项目参加试训。

（二）试训考核

入选试训名单的队员须参加对应项目为期至少两周的试训。试训期间，教练组将围绕队员的训练投入度、技能提升速度、出勤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考核合格者正式成为各运动队队员，并统一办理入队手续。

七、注意事项

（一）考生需具备拉丁舞基础，报名时需如实填报拉丁舞学习经历，考核中未达基础要求者直接取消考核资格。

（二）考生需穿着专业拉丁舞训练服/表演服、拉丁舞鞋，禁止穿宽松衣物、运动鞋参与考核；舞蹈展示环节可自备音乐（U盘存储，单曲单独命名）。

（三）选拔当天需提前到达，做好准备活动，注意安全。

（四）考生如有既往病史或特殊身体状况，必须在报名时及测试前向工作人员如实说明。

（五）家长需负责选拔及试训期间学生的接送及安全。

（六）考核过程中考生需服从考评组安排，遵守考场秩序，尊重教练与工作人员，无礼貌、不配合、弄虚作假者直接取消考核及入队资格。

（七）在选拔期间，如遇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状况，将会随时终止并延期活动，以确保所有人员的人身安全，延期时间另行通知。

（八）测试期间，家长不得进入考核场地观看。


